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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十 七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立 法 會 CB(2)1082/09-10(03)號 文 件

 

 

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支 援 大 廈 業 主 及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以 促 進 大 廈 管 理 、 維 修 和 保 養 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政 府 為 促 進 大 廈 管 理 及 樓 宇 維 修 和 保 養

而 推 行 的 一 系 列 措 施，並 邀 請 委 員 對 有 關 措 施 發 表 意 見，以 及 就 如 何

加 强 有 關 工 作 提 出 建 議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政 府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曾 就 樓 宇 管 理 和 維 修 保 養 進 行 公 眾 諮 詢。調 查

結 果 顯 示 社 會 上 普 遍 認 同 妥 善 管 理 和 維 修 物 業 是 業 主 應 負 的 責 任。政

府 會 繼 續 就 大 廈 管 理 與 維 修 的 事 宜 為 業 主 提 供 意 見 及 協 助，並 在 關 乎

公 眾 安 全 與 環 境 衞 生 的 前 提 下 ， 對 有 真 正 困 難 的 業 主 提 供 適 度 的 支

援。這 種 做 法 並 不 改 變 政 府 認 為 管 理 及 維 修 物 業 的 責 任 在 於 業 主 的 基

本 看 法 。  

 

大 廈 管 理  

 

3. 多 層 式 私 人 大 廈 是 大 部 份 香 港 市 民 生 活 的 地 方。大 廈 管 理 包 括 眾

多 不 同 的 持 份 者，例 如 業 主、租 客、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居 民

組 織、物 業 管 理 公 司 等。如 果 各 持 份 者 溝 通 不 足、欠 缺 有 關 的 專 業 知

識、組 織 能 力 有 限 或 欠 缺 資 源，便 很 容 易 會 產 生 糾 紛。因 此，民 政 事

務 局 一 直 以 來 的 政 策，是 因 應 情 況 需 要 積 極 推 動 業 主 和 居 民 組 織，發

揚 鄰 里 互 助 精 神 ， 以 便 做 好 大 廈 管 理 工 作 。  

 

4. 《 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》提 供 法 律 架 構，方 便 私 人 大 廈 業 主 組 成 業 主

立 案 法 團，管 理 自 己 的 物 業。現 時 全 港 約 有 四 萬 幢 私 人 大 廈，其 中 約

一 萬 六 千 幢 已 經 根 據《 建 築 物 管 理 條 例 》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。此 外 ，

大 廈 業 主 可 成 立 其 他 形 式 的 居 民 組 織，如 業 主 委 員 會 或 互 助 委 員 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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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者 聘 請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， 處 理 和 統 籌 日 常 的 大 廈 管 理 和 維 修 工 作 。  
 

5.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總 署 )是 協 助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執 行《 建 築 物 管 理 條

例 》 的 部 門 。 總 署 轄 下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就 大 廈 管 理 的 事 宜 向

業 主 提 供 意 見 和 協 助，以 妥 善 管 理 自 己 的 大 廈。民 政 處 的 工 作 包 括 就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成 立 程 序 向 業 主 提 供 意 見 和 協 助；應 邀 列 席 業 主 立 案

法 團 會 議，就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運 作 程 序 向 業 主 提 供 意 見 和 支 援；處 理

有 關 大 廈 管 理 的 查 詢 和 投 訴；以 及 協 助 解 決 業 主、業 主 立 案 法 團、管

理 公 司 之 間 的 紛 爭 。  

 

6. 總 署 會 統 籌 各 區 民 政 處 舉 辦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，包 括 訓 練 課 程、工

作 坊 及 講 座 等，邀 請 各 政 府 部 門 以 及 相 關 的 專 業 人 士，如 房 屋 經 理 、

測 量 師、會 計 師 和 保 險 業 界 人 士 等 出 席，講 解 大 廈 管 理 方 面 的 專 業 知

識。總 署 也 出 版 了 一 系 列 的 刊 物 和 製 作 電 腦 光 碟，以 簡 單 易 明 及 提 綱

挈 領 形 式 推 廣 良 好 大 廈 管 理 的 信 息。各 區 民 政 處 一 直 與 香 港 房 屋 協 會

屬 下 的 十 個 物 業 管 理 諮 詢 中 心 緊 密 合 作，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轉 介 業 主 到

中 心 使 用 其 免 費 約 見 各 專 業 人 士 ， 如 律 師 、 測 量 師 、 房 屋 經 理 等 。  

 
大 廈 維 修  

 

7. 樓 宇 安 全 方 面，屋 宇 署、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其 他 提 供 支 援 的 非

政 府 機 構 一 直 共 同 合 作 ， 透 過 多 管 齊 下 的 措 施 去 改 善 本 港 的 樓 宇 安

全。為 要 可 持 續 地 解 決 樓 宇 失 修 的 問 題，我 們 必 須 充 分 利 用 資 源，並

與 參 與 處 理 樓 宇 管 理 和 保 養 的 各 持 份 者，包 括 樓 宇 業 主、住 客、建 築

專 業 人 員、地 產 發 展 業 界 和 支 援 機 構，緊 密 配 合，發 揮 最 佳 的 協 同 效

應 。 當 局 採 取 的 措 施 涵 蓋 以 下 四 個 主 要 的 範 疇 ：  

 

(a) 立 法 ；  

(b) 執 法 ；  

(c) 支 援 及 協 助 措 施 ； 以 及  

(d)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 。  
 

8. 就 政 府 加 强 樓 宇 安 全 的 建 議 措 施 方 面，發 展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曾 於

2010 年 2 月 3 日 及 3 月 3 日 先 後 兩 次 的 立 法 會 動 議 辯 論 上 ， 及 發 展

局 於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 月 23 日 的 會 議 中 ， 詳 細 匯 報 政 府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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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劃。政 府 會 在 未 來 數 月 研 究 強 化 樓 宇 安 全 的 工 作 中，認 真 探 討 各 位

議 員 提 出 的 意 見 和 各 方 的 關 注。有 關 計 劃 的 詳 情 載 於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

文 件 CB(1)1157/09-10(05)。立 法 會 秘 書 處 亦 邀 請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

及 其 他 立 法 會 議 員 參 與 該 議 程 的 討 論 。  

 

支 援 及 協 助  

 

9. 政 府 關 注 有 部 分 大 廈 業 主 未 必 有 足 夠 知 識 或 經 濟 能 力 改 善 其 大

廈 的 管 理，或 為 其 物 業 進 行 所 需 的 保 養 及 維 修 工 程。在 這 方 面，政 府

及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及 市 區 重 建 局 等 機 構 一 直 緊 密 合 作，並 已 有 一 套 全 面

的 技 術 和 財 政 支 援 措 施 ， 以 配 合 不 同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和 樓 宇 業 主 的 需

要。民 政 處 職 員 在 探 訪 區 內 的 樓 宇 時，會 積 極 向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介 紹 由

屋 宇 署 、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提 供 的 樓 宇 維 修 貸 款 及 資 助 計

劃，以 鼓 勵 有 需 要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進 行 維 修。主 要 的 貸 款 及 資 助 計 劃

簡 述 如 下 。  

 

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  

 

10. 作 為 在 2008 年 金 融 海 嘯 下 一 項 「 保 就 業 」 的 針 對 性 措 施 ， 政 府

與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及 市 區 重 建 局 合 作，在 2009 年 5 月 推 出 一 項 20 億 元

的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(更 新 行 動 )，透 過 提 供 津 貼 和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，

協 助 破 舊 和 失 修 樓 宇 的 業 主 進 行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程。為 切 合 不 同 情 況 的

樓 宇 及 業 主 的 需 要 ， 更 新 行 動 特 別 設 計 以 涵 蓋 以 下 兩 類 樓 宇  –  

 

(a) 第 一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包 括 已 經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樓 宇。有 關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可 申 請 參 加 更 新 行 動，以 進 行 自 願 性 的 維 修 工

程 ； 以 及  

 

(b) 第 二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屬 在 組 織 維 修 工 程 上 有 困 難 的 樓 宇，例 如

沒 有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樓 宇。如 樓 宇 的 業 主 不 願 意 或 無 法 自 行

進 行 維 修 工 程，屋 宇 署 會 代 業 主 進 行 有 關 維 修 工 程。扣 除 在

更 新 行 動 下 可 獲 得 的 津 貼 後，屋 宇 署 會 向 業 主 收 回 餘 下 的 維

修 費 用 。  

 

11. 更 新 行 動 已 於 2009 年 5 月 接 受 申 請 。 截 至  2010 年 2 日 2 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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更 新 行 動 共 涵 蓋 1,016 幢 第 一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和 615 幢 第 二 類 別 目 標 樓

宇。為 協 助 更 多 舊 樓 業 主 盡 快 進 行 維 修，財 政 司 司 長 於 今 年 財 政 預 算

案 建 議 向 更 新 行 動 增 撥 5 億 元，並 重 點 協 助 沒 有 組 織 能 力 的 舊 樓 業 主

進 行 維 修，包 括 沒 有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破 舊 樓 宇。發 展 局 計 劃 在 今

年 年 中 ， 向 立 法 會 交 代 下 一 階 段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的 安 排 和 細 節 。  

 

「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」  

 

12.  政 府 留 意 到 過 往 長 者 業 主 往 往 因 缺 乏 經 濟 能 力 而 無 法 為 其 自 住

物 業 進 行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程，致 使 樓 宇 日 久 失 修，危 及 住 客 和 使 用 者 。

按 政 府 關 懷 長 者 的 政 策 目 標，政 府 設 立 了 一 項  10 億 元 的「 長 者 維 修

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」，加 強 對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的 財 政 支 援，協 助 他 們 維

修 和 保 養 其 自 住 物 業。津 貼 計 劃 是 針 對 60 歲 或 以 上、收 入 低 微 及 只

有 少 量 資 產 的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而 設 。 每 名 長 者 自 住 業 主 可 在  5 年 內 申

領 最 多  40,000 元 津 貼 。 津 貼 除 涵 蓋 樓 宇 公 用 地 方 的 一 般 修 葺 工 程

外，還 涵 蓋 單 位 內 的 工 程，包 括 修 葺 剝 落 的 混 凝 土、修 理 排 水 管、修

理 及 更 換 窗 戶 等。此 外，津 貼 計 劃 亦 容 許 合 資 格 的 長 者 自 住 業 主，以

津 貼 償 還 他 們 於 屋 宇 署、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或 市 區 重 建 局 拖 欠 或 仍 在 定 期

還 款 的 貸 款 。  

 

其 他 財 政 資 助 及 貸 款 計 劃  

 

13.  除 了 上 述 計 劃 外 ， 政 府 、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亦 推 行 了

其 他 資 助 及 貸 款 計 劃，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業 主。這 些 計 劃 包 括 屋 宇 署

的 「 改 善 樓 宇 安 全 綜 合 貸 款 計 劃 」 (可 向 合 資 格 業 主 提 供 免 息 貸 款 )；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的「 樓 宇 管 理 維 修 綜 合 計 劃 」和 市 區 重 建 局 的「 樓 宇 復

修 物 料 資 助 計 劃 」和「 樓 宇 復 修 貸 款 計 劃 」。這 些 計 劃 專 為 切 合 業 主

和 樓 宇 的 不 同 需 要 而 設，協 助 他 們 進 行 不 同 類 型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程。政

府 正 繼 續 與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保 持 良 好 的 合 作 關 係，並 會 探

討 如 何 進 一 步 協 調 和 整 合 這 些 計 劃 ， 使 其 能 更 配 合 用 者 的 需 要 。  

 

大 廈 管 理 專 業 服 務 計 劃  

 

14.  民 政 事 務 局 將 聯 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物 業 管 理 專 業 團 體，於 本 年 4

月 推 行 一 項 名 為「 大 廈 管 理 專 業 服 務 」的 試 驗 計 劃，為 約 一 千 個 舊 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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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的 業 主 免 費 提 供 專 業 的 物 業 管 理 意 見 及 跟 進 服 務，致 力 改 善 舊 樓

的 管 理。這 項 計 劃 結 合 了 物 業 管 理 專 業 人 士 的 力 量，攜 手 改 善 舊 樓 管

理 與 維 修 的 問 題，並 特 別 為 一 些 沒 有 組 織 能 力 或 欠 缺 專 業 知 識 的 業 主

提 供 更 適 切 的 支 援 及 服 務。我 們 希 望 計 劃 可 以 起 示 範 作 用，讓 業 主 了

解 持 續 管 理 和 定 期 維 修 的 效 用 ， 改 善 私 人 大 廈 的 居 住 環 境 。  

 

15.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及 物 業 管 理 專 業 人 士 將 組 成 專 家 小 組 ， 於 未 來 十

二 個 月 到 目 標 大 廈 群 組，逐 家 逐 戶 進 行 家 訪，直 接 聯 絡 業 主 以 提 供 專

業 意 見 及 解 答 問 題，以 及 為 樓 宇 撰 寫 大 廈 管 理 檢 核 報 告，就 如 何 改 善

大 廈 管 理 與 維 修 狀 況 提 出 建 議。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及 有 關 的 政 務 處 會 配 合

專 家 小 組 的 家 訪 及 專 業 意 見 ， 盡 力 為 群 組 中 的 大 廈 籌 組 業 主 立 案 法

團，或 把 有 關 單 位 的 業 主 組 織 起 來，以 商 討 及 通 過 所 需 的 大 廈 改 善 計

劃。此 外，專 家 小 組 會 協 助 業 主 及 法 團 申 請 各 項 資 助 及 貸 款 計 劃、協

助 法 團 就 改 善 或 維 修 工 程 制 定 標 書 及 跟 進 標 書 的 審 核 及 落 實，並 為 法

團 負 責 人 及 一 般 業 主 提 供 大 廈 管 理 的 培 訓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16.  請 委 員 備 悉 我 們 為 加 強 大 廈 管 理 和 樓 宇 維 修 及 保 養 的 一 系 列 措

施 ， 並 歡 迎 委 員 就 措 施 提 出 意 見 及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 


